
新郑市人民政府文件

新政 〔2019〕9号

新新郑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 使用权

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

位:

现将 《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

价竞买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9年8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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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 使用权网上

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,按照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

的通知》(郑政办 〔2016〕60号)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

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郑政办文 〔2016〕87号)要求,结合新郑市

实际,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郑市范围内的住宅用地网上挂牌出

让。

本办法所称住宅用地是指城乡规划确定的国有建设用地中的

居住用地及兼容居住用地的其他用地。

第三条 任一竞买人在网挂系统中报 (竞)价首次达到住宅

用地出让起始价150%时,网挂系统报 (竞)价中止 (以下简称

网挂熔断),该时点为熔断点,此时出让起始价的150%为熔断

地价,熔断地价的报价竞买人为熔断人。

第四条 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时网上最终报价不超过熔断地

价的,由网挂系统自行确定土地竞得人及成交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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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过程原则上分两个环节进行。第一环节

为网上竞价,当报价达到起始价150%时网挂熔断,转为第二环

节;第二环节为网上一次竞地价方式确定土地竞得人。

第五条 住宅用地出让前,出让人应发布公告说明以下事

项:

(一)熔断点后,该宗土地出让过程即转入网上一次竞地价

环节。采取 “地价达到熔断地价后以网上一次竞地价”方式确定

土地竞得人。

(二)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的竞买人报价须符合本宗地

《挂牌须知》规定的增价幅度和有关要求,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
无效报价不纳入竞地价算术平均值计算。

第六条 住宅用地出让网挂熔断后转网上一次竞价规则及竞

得人确定方式。

(一)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若无竞买人触发熔断地价,按价高

者得的原则确定土地竞得人。

(二)在网上自由报价期内或限时竞价期内若有竞买人报价

触发熔断地价,网挂系统自动关闭所有竞买人出价功能并经竞买

人确认后转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。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

后,所有竞买人只能进行一次网上报价,报价需在5分钟内完

成。

(三)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的土地竞买人竞地价报价范

围必须高于熔断地价并低于起始价200%,否则视为无效报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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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无效报价不参与平均值计算)。

(四)若无竞买人确认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的,则触发

熔断地价的报价人确定为土地竞得人,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

价。若有竞买人确认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,但此环节均未报

价的,触发熔断地价的竞买人确定为土地竞得人,熔断地价即为

该宗地成交价。

(五)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后,只有1个竞买人网上报

价的,该报价人确定为土地竞得人,所报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

价。

(六)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后,若有2个竞买人网上报

价的。价高者确定为土地竞得人,其所报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

价。若2个竞买人所报地价相同,以网挂系统记载时间为准,先

报价的竞买人确定为土地竞得人,其所报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

价。

(七)进入网上一次竞地价环节后,若有3个以上 (含3个)

竞买人网上报价的。由网挂系统自动计算所有有效报价的算术平

均值,竞买人所报地价与平均值差额绝对值最小的为土地竞得

人,其所报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价。竞买人所报地价不同但与平

均值差额绝对值相同时,报价高者为该宗地竞得人,其所报地价

即为该宗地成交价。竞买人所报地价相同且与平均值差额绝对值

也相同时,以网挂系统记载时间为准,先报价的竞买人确定为该

宗地竞得人,其所报地价即为该宗地成交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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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竞买人应在参与竞买时按要求准备 《挂牌须知》所

要求提供的后置审核材料。网挂系统确认土地竞得人后,竞得人

应打印 《网上竞得证明》,并持 《网上竞得证明》等相关资料于

2个工作日内提交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后置审核。新郑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 《挂牌须知》的约定要求审核相关资料,

通过审核的签订 《成交确认书》。未通过审核的由新郑市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通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,并共同报请市政府同

意后,宣布竞得结果无效,该竞买人承担本办法规定的违约责

任,该地块重新组织出让。

第八条 竞得人有下列情形,即为违约:

竞得人逾期未按 《挂牌须知》的约定持竞得证明等相关资料

报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后置审核,或者所提供资料不符

合要求未通过审核,从而造成宗地竞买无效后果的。

第九条 竞买人违约的,应承担以下责任:

(一)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;

(二)由出让人将其纳入黑名单,即日起不得参加新郑市区

域内土地公开出让交易活动;

(三)地块另行组织出让的价格低于本次挂牌成交价的,本

次违约人须按实际差额支付赔偿金。

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住宅用地外的物流仓储、其他经营性等

用地出让,仍按以往的网挂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市政府已批准的出让方案 (规划条件通知书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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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内)仍按原出让方案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结合新郑市实际情况,随着土地市场变化

及针对网挂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调整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 主办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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